
中國委托公証人辦理公證文書規則(試行) 

 

第一章 總則 

 

一、 爲統一委托公証人辦理公證文書的出證程序、格式及要求，進一步規範委

托公證業務，提高公證文書質量，根據《中國委托公証人(香港)管理辦法》

制訂本規則。 

 

二、 委托公証人辦理公證文書的業務範圍是證明發生在香港的法律行爲、有法

律意義的事件和文書。  

 

三、 委托公証人辦理公證文書應符合合法性、真實性的要求。合法性是指當事

人的行爲和文書內容不得違反香港法律和內地法律；真實性是指委托公証

人直接證明的內容必須經查證屬實，非直接證明的內容需確認無疑或不得

明顯虛假。 

 

查證屬實，是指委托公証人應就需審查的內容向有關部門或人士調查，證

明其真實無誤； 

 

確認無疑，是指對需審查的香港有關部門出具的證明文件，委托公証人應

根據自己的經驗對其進行鑒定，確認其無可疑之處。  

 

四、 委托公証人應當親自辦理公證文書，即，親自審查相關文件、核查當事人

身份、見證當事人簽名，並親自在公證文書上簽名，不得由他人代替。本

條第二、三款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必要時，委托公証人可以委托內地公證機構或其他機構協助辦理，但應徵

得當事人的同意。  

 

委托公証人之間可以相互轉介辦理公證文書，可以分工合作，但簽署公證

文書的委托公証人承擔全部公證責任。 

 

委托公証人不得以向司法部申報的律師事務所以外的其他公司或商號名義



辦理委托公證事務。  

 

五、 委托公証人辦理公證文書應遵循一事一證的原則，不同的公證事項應分別

出具公證文書，不得隨意合併。 

 

數人爲同一目的辦理的同一事項，且內容一致的，可以合併辦理。  

 

六、 委托公証人不得就本人簽署的文件、本人的有關事項及其它與本人有利害

關係的有關事項出具公證文書。 

 

第二章 辦理公證文書的一般要求 

 

七、 委托公証人辦理公證文書須按照本規則附件一的各項規定辦理。 

 

委托公証人在具體業務中遇有本規則附件一中未規定的新事項可以參照最

相類似的格式辦理。 

 

八、 出具公證文書應按本規則附件一的要求隨附必要的附件，並對附件進行規

定的審查及加注。  

 

附件分爲必附附件和可附附件： 

 

（一）必附附件，是指該類公證文書必須隨附的文件。 

 

無此文件或委托公証人對此文件無法按規定的要求查證屬實（或確認

無疑），不得出具公證文書。  

 

（二）可附附件，是指根據公證事項的實際需要或公證文書使用部門的特殊

要求與客觀上可以隨附的文件。 

 

無此文件不影響出具公證文書，但可能影響公證文書的使用，應盡可

能隨附。 

 



附件審查及加注應按如下方式進行：  

 

（１）需查證屬實的附件，必須查證屬實，並在附件上加注：此附件經本

人查證屬實。 

 

如該附件爲複印本，還需注明此複印本與該文件原本／確認本相符。 

 

（２）無需查證，但需確認無疑的附件，必須經鑒定確認無疑，並在附件

上加注：此附件經本人鑒定無可疑之處。 

 

如該附件爲複印本，還需注明此複印本與該文件原本／確認本相符。  

 

（３）無法亦無需查證、鑒定的附件，應在附件上加注：此附件未經本人

查證、鑒定。 

 

公證文書的附件，應逐件編號並加蓋「附件印」。委托公証人應在附件的加

注後簽名。 

 

九、 委托公証人必須用中文出具公證文書。公證文書應採用 A4規格紙製作，並

採用火漆封印方式裝訂。  

 

十、 委托公証人辦理公證文書應建立公證文書檔案，公證文書檔案應至少保存

七年。  

 

第三章 公證文書的審核、轉遞 

 

十一、 委托公証人出具的公證文書必須按照本規則附件二規定的程序送中國法律

服務（香港）有限公司審核、加蓋轉遞專用章後，方可發至內地使用。 

 

十二、 中國法律服務（香港）有限公司要重點對公證文書是否符合辦證程序，是

否按照規定的格式出具，文書內容是否不違反香港法律和內地法律進行審

查。對符合規定的予以加章轉遞，不符合規定的不予轉遞。  

 

十三、 未經審核、加章轉遞的證明文書，應視爲不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

訟法》中規定的公證文書的效力。 



 

十四、 中國法律服務（香港）有限公司應定期將公證文書審核、轉遞情況報司法

部律師公證工作指導司(於每年 7月 15 日前上報上半年情況，下半年的情

況於第二年的 1月 15日前上報)。  

 

第四章 收費 

 

十五、 委托公証人辦理公證文書必須按規定的收費標準收取公證費。具體收費標

準由中國委托公証人協會制定。制定和變更收費標準應報司法部律師公證

工作指導司備案。  

 

十六、 委托公証人辦理公證文書過程中發生的下列費用由當事人另行支付： 

 

（一）鑒定、評估費；  

（二）公證書副本費； 

（三）當事人因舉證困難，委托公証人進行調查的有關費用等。  

 

十七、 委托公証人必須以公証人或所屬律師行名義收費。  

 

十八、 委托公証人因體恤當事人困境，可以免收公證費，審核、轉遞費也可以同

時免收，但需於送交審核、轉遞時附書面說明。 

 

十九、 委托公証人在收費上有下列違規行爲之一的，由協會理事會依照有關規定

處理： 

（一） 擅自扣減收費的； 

（二） 自立名目濫收費的。  

 

第五章 附則 

 

二十、本規則自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一日施行。 

 

二十一、本規則由司法部律師公證工作指導司負責解釋。 


